
第 七 條 應考人參加學力鑑定考試時，其進入或離開試場之時間、應攜帶或不得攜帶之

文件與物品、作答之方式、停止作答之情形、在試場應遵守之秩序、違反者之

扣減分數、不予計分、不准參加考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學力鑑定考試之

主辦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辦理學力鑑定考試時，得視身心障礙考生需要，在考場設施、考卷呈現、考試

輔具、作答時間及作答方式等事項，調整因應之。

第 九 條 經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者，由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及各直轄市政府發給學力

鑑定通過證書，證明其具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類

科畢業之同等資格；單科考試科目達六十分及格者，發給各該考試科目及格證

明書，於參加學力鑑定考試時，均予採認，俟其全部科目均達六十分時，發給

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前項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相關類科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各目技術士證獲相當

證照資格之對照表，由本部另定之。

第一項學力鑑定通過證書及各該考試科目及格證明書之發給、換發或補發，由

國教署及各直轄市政府辦理。

第 十 條 考試前發現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撤銷其應考資格；考試時發現者，

予以扣考；考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發給考試科目及格證明書或學力鑑定通

過證書；考試榜示後發現者，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已發給證明書者，註銷其

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冒名頂替。

二、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三、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四、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第 十一 條 學力鑑定考試每年舉辦一次，其時間由國教署會商各直轄市政府後定之。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0.07.19 08:40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0 年 00 月 00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7 月 14 日
※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實施），施行日期：民國 110 年 08 月 01 日

發文字號： 臺教國署高字第1100081115B號 令

法規體系： 國民及學前教育

圖表附件： 1091030附件.pdf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教育部主管之高級
　　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在校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能，規範
　　學校辦理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十一條第三項課業輔導事項，特訂定本
　　要點。

二、學校得於學期中或寒假、暑假辦理課業輔導，並由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
        學校辦理前項課業輔導前，應訂定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於學校網站首
　　頁公告，並運用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說明；其計畫內容，應包括
　　課業輔導實施內容、上課期程、時間安排及收費規定。

三、前點課業輔導實施內容，包括課業複習及相關補充課程。
        前項課業複習及相關補充課程，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
　　定之課程內容。

四、學校於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應就課程綱要所定每週三十五節課程
　　外，安排於每日科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之後；其結
　　束時間，不得逾十七時三十分。
　　前項課業輔導，每週不得逾五日，全學期不得逾九十節，且不得於國
　　定假日及例假日實施。
　　寒假課業輔導，總計不得逾四十節；暑假課業輔導，總計不得逾一百
　　二十節。
　　前二項所定之節，每節為五十分鐘。

五、學校向參加課業輔導之學生，收取課業輔導費之數額、收費及退費程
　　序，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
　　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
　　前項收費數額，其平均後每節單價，應於新臺幣（以下同）十五元至
　　二十五元間，由學校依課業輔導辦理情形，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學生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者，學校得酌情減免第一項
　　課業輔導費收取數額，或由學校協助申請其他替代繳費補助方案；其
　　清寒減免之境遇條件、減免收費數額之比率及申請減免或替代繳費補
　　助方案之程序，由學校依課業輔導辦理情形，自行於補充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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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六、學校公告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後，應檢附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及家長同意
　　書，通知學生家長，徵詢學生參加之意願；經家長同意後，學校始得
　　收取課業輔導費。

七、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每班最高以四十五人為原則，並得自由編班。

八、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注意學生之安全，並依學校之常規管理；學校
　　應加強學生之生活輔導。

九、課業輔導費支用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教師鐘點費：得於四百元至五百五十元額度內核實支給，其支
　　　　　用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其低於百分之八十者，
　　　　　賸餘款應發還學生。
　　（二）教學活動業務費：得支用於支援教學活動之業務費、教材印製
　　　　　或購買費、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費，其支用
　　　　　不得逾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二十；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
　　　　　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前項支用項目之用途，學校不得另以其他名目，向學生收取費用。

十、學校實施課業輔導，應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
　　化檢核表（如附件），適時進行自我檢核，並於各該檢核項目發生後
　　二週內，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

十一、學校得依本要點規定，自行擬訂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

十二、本署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課業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
　　　他法令規定，經本署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國立學校，依
　　　法規議處相關人員，私立學校，依私立學校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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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化檢核表

學校：

辦理時間：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寒假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暑假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檢核項目 佐證資料

學校檢核符合項目 依據

對應

點次
符合 未符合

課業輔導實施內

容，包括課業複習

及相關補充課程。

第 點

第 項

課業複習及相關

補充課程，未提前

講授各該科目教

學進度表所定之

課程內容。

第 點

第 項

課業輔導時間，安

排於每日科目課

程、團體活動時間

及彈性學習時間

之後，課程結束時

間未逾 時

分。

* 課業輔導課程表 學
期中、寒假、暑假

第 點

第 項

輔導課程，每週未

逾 日，且未於國

定假日及例假日

實施。

* 課業輔導課程表 學
期中、寒假、暑假 第 點

第 項

依據高級中等學

校課業輔導實施

要點，安排課業輔

導教學時數 寒假

未逾 節、暑假

未逾 節 。

* 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第 點

第 項

依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
* 課業輔導繳費通知單

第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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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六、學校公告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後，應檢附課業輔導實施計畫及家長同意
　　書，通知學生家長，徵詢學生參加之意願；經家長同意後，學校始得
　　收取課業輔導費。

七、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每班最高以四十五人為原則，並得自由編班。

八、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注意學生之安全，並依學校之常規管理；學校
　　應加強學生之生活輔導。

九、課業輔導費支用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教師鐘點費：得於四百元至五百五十元額度內核實支給，其支
　　　　　用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其低於百分之八十者，
　　　　　賸餘款應發還學生。
　　（二）教學活動業務費：得支用於支援教學活動之業務費、教材印製
　　　　　或購買費、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費，其支用
　　　　　不得逾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二十；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
　　　　　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前項支用項目之用途，學校不得另以其他名目，向學生收取費用。

十、學校實施課業輔導，應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
　　化檢核表（如附件），適時進行自我檢核，並於各該檢核項目發生後
　　二週內，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

十一、學校得依本要點規定，自行擬訂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

十二、本署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課業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
　　　他法令規定，經本署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國立學校，依
　　　法規議處相關人員，私立學校，依私立學校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化檢核表 

學校：                       

辦理時間：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寒假 (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暑假 (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檢核項目 佐證資料 

學校檢核符合項目 依據 

對應 

點次 
符合 未符合 

1. 課業輔導實施內

容，包括課業複習

及相關補充課程。 

 
 

 

第 3點 

第 1項 

2. 課業複習及相關

補充課程，未提前

講授各該科目教

學進度表所定之

課程內容。 

 
 

 

第 3點 

第 2項 

3. 課業輔導時間，安

排於每日科目課

程、團體活動時間

及彈性學習時間

之後，課程結束時

間未逾 17 時 30

分。 

* 課業輔導課程表(學

期中、寒假、暑假) 
 

 

第 4點 

第 1項 

4. 輔導課程，每週未

逾 5日，且未於國

定假日及例假日

實施。 

* 課業輔導課程表(學

期中、寒假、暑假) 
 

 

第 4點 

第 2項 

5. 依據高級中等學

校課業輔導實施

要點，安排課業輔

導教學時數(寒假

未逾 40節、暑假

未逾 120節)。 

* 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第 4點 

第 3項 

6. 依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
* 課業輔導繳費通知單 

 
 

第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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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及教育部主

管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

補充規定，收取課

業輔導費。 

7. 課業輔導費支用

項目之用途，未另

訂明目向學生收

取費用。 

 
 

 

第 9點 

8. 課業輔導費之支

用，符合高級中等

學校課業輔導實

施要點之規定。 

 
 

 

第 9點 

9. 於發出家長同意

書前，已公告課業

輔導實施計畫於

學校網站首頁，並

檢附實施計畫及

家長同意書，通知

學生家長。 

* 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計畫包括實施內容、上

課期程、時間安排及收費

規定。) 

* 課業輔導課程表 

 
 

第 2點 

第 1項 

及第 6點 

10. 依規定製發通知

並取得家長同意

書。同意書中有不

同意參加選項，且

無須註明理由。 

* 家長同意書 
 

 

第 6點 

11. 每班最高以 45

人為原則。 

  若未符合 

請說明原因 第 7點 

12. 學校提供校內外

陳情管道，以暢通

意見反映管道。 

學校陳情管道： 

1.                                               

2.                                               

3.                                               

承辦人員：             業務主管：              校長： 

檢核日期： 

備註： 

1. 本檢核表應於每學期開學日前與課業輔導實施計畫等相關文件於學校網站首頁公告。 

2. 學校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實施課業輔導；如有不符規定之虞者，

學生及家長得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意信箱(https://www.k12ea.gov.tw/Tw/)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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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號令訂定

一、 為協助高級中等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培養五育均衡發展

的優質公民，並鼓勵學生奮發向上之求學精神，特訂定本原則。

二、 學校編班 科、組 及轉班 科、組 作業，應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依學生特性協助其探索

生涯進路，引導其發展多元智能，並發展學校辦學特色以提升教學品質，同時給予每位

學生同等之關懷及尊重，提供適性及優質之教育環境。

三、 學校應成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委員由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及學生家長代表組成，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辦理學生編班 科、組 及轉班 科、組 作業。

四、 各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應依本原則訂定編班 科、組 及轉班 科、組 作業規定，其內容

應包括學生申請條件、編班 科、組 與轉班 科、組 辦理方式、運作程序及申訴處理等

注意事項。

五、 各班級人數，宜符合各該主管機關之規定為原則；班級師資之配置，應依各該主管機關

所定學校組織規程及員額編制規定辦理。

六、 依特色招生管道入學、通過資優鑑定及其他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班別所招收之學生，應

依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實施編班 科、組 及教學。

七、 除前點所定之學生，得依 型排列、採公開抽籤方式或採電腦亂數方式實施編班。

八、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三年級學生，得依其選修課程 學程 之差異，進行編班。

九、 學校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生涯等各種輔導後，認定學生有轉班 科、組 需求者，於

徵得學生及家長同意後，或由學生申請經家長同意後，提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議通過，

得為學生辦理轉班 科、組 。

十、 為求各班學生人數趨於均衡，學校編班 科、組 後始報到或轉入之學生，應優先將其編

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其次依其性別編入同性別人數較少之班級。

十一、 學校應於學年度開始前六個月，將編班 科、組 及轉班 科、組 作業規定公告於學校

網頁，修正時亦同。

學校應於開學前，將前項辦理情形，公告於學校網頁。

十二、 學校應妥為保存編班 科、組 及轉班 科、組 相關資料至少五年，以備查考。


